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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檔號： H B  T C  3 1 / 9 8  P t . 4 )、立法會
LS46/98-99、CB(1)389/98-99及CB(1)422/98-99號文件 )

房屋局首席助理局長應主席所請，重點講述參考文件 (立法會
CB(1)422/98-99(02)號文件 )的各項要點。該文件載有政府當局就議員
在 1998年 11月 2日會議上的提問所作的回覆。

2. 在 “現存從業員現存從業員現存從業員現存從業員 ”的定義的定義的定義的定義方面，主席指出，新入行人士須在資

格考試中考獲合格成績，才可從事地產代理工作，而現存從業員則獲給

予 3年寬限期通過有關考試，在這情況下，若某些人只因在緊接發牌制
度實施前的一年內從事了一天的地產代理工作，便可享有這項對現存從

業員採取的寬限措施，對新入行人士未免有欠公允。張永森議員對此亦

表關注。他提出警告，指有些人可能會利用有關規定於現時入行，這樣

他們便可繼續在未來 3年執業而無須通過資格考試。為堵塞這方面的漏
洞，主席及張永森議員均認為有必要訂明成為現存從業員所需的最短服

務期。馬逢國議員亦同意應為現存從業員訂立更嚴格的資格準則。他又

建議規定現存從業員及新入行從業員須一律通過有關考試，才可進行地

產代理工作，以保障消費者的利益和確保從業員的服務水準。

3. 李華明議員及程介南議員對此卻有不同意見。李華明議員認

同有需要提高地產代理業的服務水準，但他指出，《地產代理條例》的

用意並非在發牌制度於 1999年 1月 1日實施前為從業員增添入職障礙。再
者，由於當局已在 1998年 5月就發牌制度諮詢業內人士，若現在對發牌
制度作出任何重大改變，將會對地產代理業造成不必要的影響。鑑於最

短服務期的長短只是任意訂定，程介南議員認為讓現存從業員的定義維

持不變會更理想。

4. 房屋局首席助理局長察悉議員的意見，但她提出警告，指訂

明最短服務期的建議會造成不公平的情況，因為一旦訂明最短服務期，

目前正在從事地產代理工作的人士即使已在業內工作了一段短時間，也

沒有資格成為現存從業員；但那些現時並非從事地產代理工作的人士只

要具備所需的舊有工作經驗，便有資格成為現存從業員。此外，發牌制

度還有不足兩個月便開始實施，若現在作出最短服務期的規定，即意味

那些在業內工作的時間短於訂明限期的現有從業員，到 1999年 1月 1日便
會失去工作。房屋局首席助理局長強調，擬議法例對現存從業員所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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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唯一一項重大寬限措施，是有關學歷需達中五程度的規定。然而，以

較高學歷作為入職條件，只是地產代理業監管制度的其中一環。所有持

牌人，不論他們是現存從業員還是新入行人士，日後均須遵守一套執業

規例，其中包括有關廣告宣傳、介紹、議價、視察物業及提供物業資料

等各項規定。違規者將會受到紀律制裁，在某些情況下更可能會遭受民

事及刑事檢控。

5. 張永森議員明白政府當局擔心部分現有從業員會因訂立最短

服務期而失去工作，但他認為只要在有關規例中加入一項條件，把那些

現正從事地產代理工作而在發牌制度實施日期過後會繼續執業的人士

列為現存從業員，問題便可迎刃而解。然而，房屋局首席助理局長認為

這並不可行，因為地產代理監管局 (下稱 “監管局 ”)將難以確保有關申請
人在實施日期過後及在獲發牌照後會繼續執業。

6. 議員又研究把現存從業員局限於那些在《地產代理 (發牌 )規例
》於 1998年 11月 19日生效前已入行的人士的建議，以防任何沒有經驗的
人士在現時入行，利用 3年的寬限期執業。但政府當局表示，很多地產
代理公司現正招聘所需人手，為發牌制度在明年初實施作好準備。有關

建議意味那些剛獲聘用而正在從事地產代理工作的人士，到 1999年 1月 1
日便須離開地產代理業。

7. 為求取得平衡，房屋局首席助理局長建議把最短服務期定為

一個月，作為任何曾進行地產代理工作的人士成為現存從業員的先決條

件。然而，主席認為最短服務期應定為 6個月，張永森議員則認為 3個月
應已足夠。

8. 鑑於議員意見分歧，為現存從業員訂立一個月最短服務期規

定的建議付諸表決。在出席會議的議員中，李華明議員贊成該項建議，

主席、張永森議員及馬逢國議員則表示反對。該項建議遭否決。對於把

所需最短服務期定為 3個月的建議，主席、張永森議員及馬逢國議員表
示贊成，李華明議員則表示反對。該項建議獲得通過。由於政府當局拒

絕對有關規例作出相應修訂，主席指示小組委員會自行動議修訂有關規

例。

9. 在就延期條件作出限制就延期條件作出限制就延期條件作出限制就延期條件作出限制方面，議員察悉政府當局已針對他們

所關注的事項，準備修訂規例第 7(4)條，訂明在特殊情況下 (包括從業
員因健康欠佳而喪失工作能力 )，監管局如認為不批准將從業員符合有
關條件的限期延長會屬苛刻和不公正，可批准將該限期延長不多於 12
個月。房屋局首席助理局長亦同意延長的限期不應超過一年。

10. 在董事中屬持牌地產代理者的最少人數董事中屬持牌地產代理者的最少人數董事中屬持牌地產代理者的最少人數董事中屬持牌地產代理者的最少人數方面，張永森議員詢

問不合資格的持牌地產代理可否擔任地產代理公司的董事。房屋局首席

助理局長表示，《地產代理條例》已清楚訂明地產代理公司的董事須符

合 “適當人選 ”的準則。因此，任何人如曾根據該條例被定罪，將沒有資
格擔任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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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議員接著繼續對《地產代理 (發牌 )規例》、《地產代理 (豁免
領牌 )令》及《〈地產代理條例〉 (第 511章 )1998年 (生效日期 )公告》進
行逐一審議各項條文的工作。

《地產代理 (發牌 )規例》

第 16條 在申請有待處置期間作出的作為不屬違反本條例第 15及 16條
附表 1
附表 2

12. 議員對上述條文及附表並無特別意見。

《地產代理 (豁免領牌 )令》

第 1條 生效日期

第 2條 純粹處理香港以外地方的物業的地產代理及營業員獲豁免

第 3條 不任事合夥人無須持有地產代理牌照

13. 議員對這些條文並無特別意見。

《〈地產代理條例〉 (第 511章 )1998年 (生效日期 )公告》

14. 議員對該公告並無特別意見。

I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15. 主席要求助理法律顧問根據上文第 8段所載議員的決定，擬備
修訂現存從業員定義所作規定的決議案擬稿，供議員審閱。

16. 議事完畢，會議在下午 6時 3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1999年 3月 25日


